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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在重组停牌前二十个交易

日内累计涨跌幅相关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莱士”或“上市公司”）

拟向 Grifols, S.A.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Grifols Diagnostic Solutions Inc.（以下简称

“GDS”）已发行在外的 40 股 A 系列普通股（占 GDS 已发行在外的 100 股 A 系列

普通股的 40%）以及已发行在外的 50 股 B 系列普通股（占 GDS 已发行在外的 100

股 B 系列普通股的 50%），合计 GDS 4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

重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以下简称“《第 12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股票重组停牌前股价

波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 是否达到《第 128 号文》相关标准 

上市公司因筹划本次重组事项，经向深交所申请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开市起

停牌（以下简称“前次停牌”）。对前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计算如

下： 

日期 
上海莱士价格 

（元/股） 

中小板综合指数 

（点） 

深证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点） 

2018 年 1 月 18 日 

（前次停牌前 21 日） 
19.56 11,332.72 10,138.81 

2018 年 2 月 22 日 

（前次停牌前 1 日） 
19.54 10,594.78 9,470.27 

涨跌幅 -0.10% -6.51% -6.59%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前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为 0.10%，在此期间

中小板综合指数累计跌幅 6.51%，深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代码：399618.SZ）累

计跌幅为 6.59%。该期间内剔除大盘因素后上市公司股价计涨幅 6.41%，剔除行

业因素后上市公司股价计涨幅 6.49%。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前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

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未达到《第 128 号文》第五条相关标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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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告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停牌前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128 号文”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由于本次交易方案涉及重大调整，上市公司经向深交所申请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以下简称“此次停牌”），并于 2019 年 3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股价累计涨跌幅以及相同时间区间内深证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代码：399618.SZ）、中小板综合指数（代码：399101.SZ）的累计涨跌幅如

下： 

日期 
上海莱士价格 

（元/股） 

中小板综合指数 

（点） 

深证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点） 

2019 年 1 月 25 日 

（董事会决议公告前21

个交易日） 

6.73 7,672.7721 7,473.7367 

2019 年 3 月 1 日 

（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1

个交易日） 

9.59 8,999.414 8,839.6553 

累计涨跌幅 42.50% 17.29% 18.28%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为

42.50%，在此期间中小板综合指数累计涨幅 17.29%，深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代

码：399618.SZ）累计涨幅为 18.28%。该期间内剔除大盘因素后上市公司股价计涨

幅 25.21%，剔除行业因素后上市公司股价计涨幅 24.22%。 

综上，根据《第 128 号文》及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此次停牌前 20 个交

易日累计涨跌幅超过 20%，构成异常波动情况。 

二、相关说明 

上市公司股票此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三个交易

日（2019 年 2 月 14 日、2 月 15 日、2 月 18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8）。受上述异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

达到《第 128 号文》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 

上市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

核实，并问询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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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并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及 2019 年 2 月 2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

公告》；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收到董事、副总经理徐俊先生拟增持公司

股份的通知。徐俊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战略规划的认同

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股东与管理者的利

益趋同，计划自 2019 年 2 月 14 日起六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外）增持公司股份。 

除相关公共传媒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等进行转载或报道外，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在本次交易筹划过程中，为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导致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损害投

资者利益，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具体如

下： 

1、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对内幕信息范围、流转程序、保密措施和责任追究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司根据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组织相关人员填写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表。 

2、与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签署保密协议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不被泄露，公司与相关各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

施和保密制度，限定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信息的知悉范围。为实施本次交易，公

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估值机构等具有相应资格的证券服务机构，并分

别与该等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 

3、严格控制参与本次交易的人员范围并进行股票买卖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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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的所有决策都集中在少数核心管理层

范围。公司为本次交易组建了专门的工作组，具体负责与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公

司严格控制参与本次交易的人员范围。公司郑重提醒和督促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不得将交易信息透露或者泄露给包括其亲属、同事在内的其他人员，不得利用有

关信息买卖公司股票或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同时，公司对本次交易

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利用该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查，并由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分别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查询记录、相关人员出具的声明文件，自查期间内，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均

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内幕交易的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根据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查询记录、相关人员出具的声明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海莱士本次重组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超过 20%； 

2、本次重组停牌前 6 个月内，本次重组纳入核查范围的相关方均不存在利

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在重组停牌前二十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相关情况的专

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